
擬議的優化離岸收入豁免制度（FSIE制度）

在這兩部分系列的第一部分中，我們討論了「在香港收取」和「純控股公司」這兩個詞應該如何
定義和解釋的看法，以及為全面性避免雙重徵稅安排而簽發的居民身分證明書與擬議優化的FSIE制
度的相關性。

擬於2023年1月1日生效的擬議優化的FSIE制度範圍廣泛

為解決歐盟對某些離岸被動收入的免稅而不要求有關納稅人在
香港有經濟實質的擔憂，對香港現行的離岸收入豁免制度提出
的修訂建議將影響很多納稅人。

這是因為作為跨國企業集團的成員實體的納稅人，如果屬於香
港利得稅的徵收對象（即《稅務條例》第14條），就會成為擬
議優化後的FSIE制度下的受涵蓋納稅人。

由於跨國企業集團的定義廣泛且不設收入或資產規模限制，包
括：(i)在最終母公司實體所在的稅務管轄區以外的管轄區擁有
成員實體的任何集團；以及(ii)在其總部所在管轄區以外的轄區
擁有常設機構的公司。

從2023年1月1日起，受涵蓋納稅人如果想在香港獲得範圍內
的離岸被動收入，需要在香港滿足某些經濟實質的要求，才能
得到免稅。

四類離岸被動收入將被納入範圍：（i）股息；（ii）處置股票
或股權的收益（處置收益）；（iii）利息；以及（iv）知識產
權收入（IP收入）。

與其基於僱用合資格員工數目和發生的營運開支金額作為
經濟實質活動的要求，IP收入採用關聯法要求來作實質經
濟活動的替代指標。

在股息和處置收益方面，作為滿足經濟實質要求的替代方
案，受涵蓋納稅人可以依靠滿足參股免稅條件來在擬議優
化的FSIE制度下繼續獲豁免徵稅。

在政府發佈諮詢文件後，我們從客戶那裏收到了許多關於
擬議優化的FSIE制度的問題和意見。我們綜合了這些意見，
並及時向政府轉達了這些意見。據了解，政府正在考慮我
們提交的意見，並在適當的情況下，將其納入即將於10月
底或11月初發佈的修訂條例草案中。

在這份稅務通訊中，我們將分享共同關心的問題和我們的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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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1-- 「在香港收取」一詞的定義不應比
新加坡的相應術語廣泛。

根據擬議優化的FSIE制度，只有當收入「在香港收

取」時，才需要考慮範圍內的離岸被動收入是否須
在香港繳納利得稅。

在擬議優化的FSIE制度下的這種徵稅基礎與新加坡
的離岸收入的「匯付基礎」徵稅相似。因此，一個
普遍的觀點是，在擬議優化的FSIE制度下，「在香
港收取」一詞的定義不應該比新加坡對相應的「在
新加坡收取」一詞的定義更廣。

我們在提交給政府的意見書中贊同這一觀點，否則，
香港相對於新加坡作為區域內國際商業中心的稅務
競爭力將被削弱。

新加坡的《所得稅法》對「在新加坡收取」這一相
應術語的定義如下：

(a) 來自新加坡境外的任何收入，並匯入、傳送或帶

入新加坡的任何金額。

(b) 來自新加坡境外的任何收入，用於償還在新加坡
開展的貿易或業務所產生的任何債務；以及

(c) 來自新加坡境外的任何收入，用於購買帶入新加
坡的任何動產的金額。

這意味著，雖然上述定義的(a)項涵蓋了在新加坡實

際收到有關收入的情況，但(b)和(c)項包括在新加坡
被視為推定收入的某些特定情況。

值得注意的是，在實踐中，新加坡稅務局認為上述
定義的(b)項並不包括未匯入非收益性收入（如股息）
被用來履行新加坡居民公司向其股東支付股息的義
務的情況。

採取這種做法的前提顯然是，這種債務不是在新加
坡進行的貿易或業務所產生的債務，只有在有關貿
易或業務獲利後才會支付股息。

因此，為了香港的利益，在擬議優化的FSIE制度下，
「在香港收取」一詞不應比新加坡在實踐中對「在
新加坡收取」的相應定義和解釋更廣泛。

觀點2：允許「純控股公司」開展某些附帶
活動

根據諮詢文件，「純控股公司」是指「那些主要功

能為收購和持有公司的股份或股本權益，並只賺取
與股份或股本權益相關的股息和處置收益的公司」。
這與某些無稅或名義稅務管轄區的經濟實質法中採
用的同等術語基本相同。

其中一些稅務管轄區，如開曼群島和百慕達，認為
這樣的公司仍然可以進行其他活動或賺取其他收入，
作為「純控股公司」的一部分或附帶業務。

什麼是「純控股公司」對擬議優化的FSIE制度下的
受涵蓋納稅人很重要，因為這樣的公司在香港收取
離岸股息和處置收益時，將可適用放寬的經濟實質
要求。

諮詢文件指出，根據放寬的實質要求，「純控股公
司」只需 (i) 在香港持股和管理持股；以及(ii) 遵循香
港公司法的申報規定。

為了保持香港作為跨國企業集團設立控股公司的理
想管轄區，香港有必要在實踐中對「純控股公司」
的定義採取盡可能寬鬆的解釋，並儘快讓納稅人知
道這一點。

因此，我們建議，在公佈修訂條例草案的同時，稅
務局也應發佈一份初步指導說明，其中包括解決與

「純控股公司」有關的各種問題的說明性例子。

需要解決的此類問題可包括(i) 其他活動的性質和規
模，例如以股息收入進行投資的存款、股東貸款或
可流通證券，這些活動將被接受為「純控股公司」
活動的附帶活動；以及(ii) 只有最低限度的活動，例
如在香港通過董事會決議以宣佈股息和批准財務帳
目，已足以被視為附合放寬的實質要求下要求在香

港持股和管理持股。這樣的初步指導說明的內容在
修訂條例草案通過成為法例後應被納入正式的稅務
條例釋義及執行指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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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是採取行動的時候了

如果立法會通過修訂條例草案，擬議優化的FSIE制度將適
用於受涵蓋納稅人在2023年1月1日或之後應計入並在香港
收取的範圍內的離岸被動收入。

政府表示，作為一項臨時便利措施，為受涵蓋的納稅人提
供更多確定性，在修訂條例草案刊憲後，稅務局將允許納
稅人就是否符合根據修訂條例草案下提出的經濟實質規定
的合規情況徵求稅務局局長的意見（意見）。當擬議優化
的FSIE制度獲通過成為法律，臨時措施將被現時的事先裁
定制度取代。

稅務局局長將根據所提供的資料給予意見，通常在收到申
請和完整資料後的 1 個月內發出。

有關申請意見的程序及申請所需的詳細資料將在修訂條例
草案刊憲時在稅務局網站公佈。

受涵蓋納稅人應密切關注這方面的立法發展，特別是那些

採用1月至3月會計年度結束日期的納稅人（所謂的M類納
稅人）。這些受涵蓋納稅人將是第一批受擬議優化的FSIE

制度影響的納稅人，他們將在2022/23年度的利得稅申報
中受到影響。如果你需要幫助或對擬議優化的FSIE制度有
任何疑問，請聯繫你的稅務顧问。

觀點3--在擬議優化的FSIE制度下，已獲得全
面避免雙重徵稅安排而簽發的居民身分證明
書的納稅人一般被視為滿足了經濟實質要求

在處理全面性避免雙重徵稅安排的居民身分證明書
申請時，除了居民身分測試外，稅務局還將考慮申
請人在香港是否有足夠的商業實質，以防止全面性
避免雙重徵稅安排的條款被濫用。

因此，我們認為有理由認為，在擬議優化的FSIE制
度下，已經在某一年度獲簽發了居民身分證明書的
納稅人可被視為滿足了同一年度的經濟實質要求。

這將最大限度地減少納稅人和稅務局的稅收管理和
合規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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